附件5
开展职业技能评价工作承诺书

为确保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质量，作为用人单位（或社会培训评价组织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），我机构将严格按照《青海省职业技能评价机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要求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在评价工作中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评价工作流程，按照备案的工作方案实施评价活动，确保认定工作顺利进行。

二、按照《管理办法》，规范认定行为、严格标准要求，在备案的范围内开展职业技能评价工作、提供高质量评价服务。
三、落实各项制度规定，做好试题的保密管理工作，保证评价结果经得起社会认可。

四、按照计划开展评价工作，不随意变更计划、调整人员，不干预考评人员的执裁工作，妥善处理问题和投诉，做到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

五、认真制定评价活动期间应急预案，确保绝对安全。

评价机构（签字、盖章）：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
